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務會議章則 

101.03.29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5.10.17 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商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務會議章則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 

二、 院務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之：院長、副院長與本院各系（科、所）主管為

當然代表，系所代表由各系、所專任教師推選 (不含合聘教師、專案教

師)，其名額分配如下：專任教師人數超過二十四者，每達八人得多推舉

一人，超過四人未達八人者，亦得推舉一人。各系推薦之教師代表達三人

以上者，其推選產生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不得低於三分之二。院長得邀請其

他教師、職員及學生列席參加。 

三、  院務會議選任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四、  院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院務發展與計劃，並協調教學研究設備、空間與經費之使用。 

（二）本院組織章程及各項法規之訂定、修正或廢止。 

（三）本院有關教學、研究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事項。 

（四）本院教務、學務、總務、國際交流、研究、展演、產學、服務、推

廣及其他重要事項。 

（五）本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六）以商學院名義向教務會議、校務會議提出之議案與各單位或院務會

議代表提案。 

（七）依規定應經院務會議審議事項。 

（八）院長交議事項。 

（九）其他與院務有關事項。 

五、 院務會議由院長擔任召集人，院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出席行使職權時，由副

院長代理，院長、副院長請假或因故皆不能出席行使職權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之；其他當然代表人員，如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職務代理人

或以委託書委由其原選舉單位之成員代理出席，不具備會議代表的權利及

義務。 

六、 院務會議由院長召集，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全體院務會議成員五分之

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院務會議時，院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七、 提出院務會議之提案，除院長及各系、所提議者外，須有三位以上院務會

議成員之連署方得提出。 



八、 院務會議須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 

九、 對於院務會議之決議，院長應監督相關部門確實執行，並將執行結果提下

次院務會議報告，如院長對於院務會議之決議認有窒礙難行者，應以書面

說明理由。 

十、 修正案之提出，須在本題進行討論中，正反兩方意見未決前，對本題提出

修正，修正案應先於本題進行表決。 

十一、表決以獲參加表決之多數為可決。參加表決人數之計算，以表可、否兩種

意見為準，如以投票方式表決，空白及廢票不予計算。但以下之議案，須

得參加表決人數三分之二以上之贊同方為通過： 

（一）本院組織或會議規則之修改。 

（二）暫時停止實施會議規則一部分之動議。 

（三）停止討論動議。 

出席人員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

席認可，重行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十二、復議之提出，在議案經表決通過或否決後，如因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

而認為原決議案確有重加研討之必要時行之，但決議案之復議，應具備下

列條件： 

（一）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行者。 

（二）應有會議出席人員三人以上之附議。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

議案，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十三、本章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組織規程辦理。 

十四、本章則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